
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、 平等自愿的原则

签订本合同。 甲方同意将洛阳理工学院安保服务工作委托给乙方，

乙方同意按照本合同要求接受甲方委托， 向甲方提供优质服务。

第一条： 服务范围及职责

今
厂

负责王城和开元两个校区每天24小时的门卫执勤、 安全巡

逻、 安防监控、 消防监控、 消防巡查、 交通管理、 义务消防队、

大型活动安保、 抢险救灾等安全保卫工作。协助、 配合公安机关、

保卫部门查处发生在校区内的刑事、 治安等案件。完成学校交办

的其他临时安保任务等。

丹 第二条： 服务期限
十

委托服务期限自 2025年 7月 1 日起至2028年 6月 30日止。&

第三条： 合同金额

人民 币 ( 大写 ): 玖 佰零柒万壹仟贰佰捌拾元整

(¥9071280元 )。

本合同价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、 加班费、 社会保险 (五险 )、

商业险、 业务培训费、服装费、 材料工具费、 管理费以及人员的

意外伤亡等产生的所有费用， 甲方不承担服务费 (合同金额) 以

外的其它任何费用。

第四条： 人事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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